
東海大學文學院華語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

學生五年一貫攻讀學、碩士學位申請表 

註：限本校大學部三年級以上在校生申請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學  號  學   制 □大學日間部 □進修學士班 

姓   名  系級             系       年級 

手機  e-mail  

審查資料 

必繳： 
□ 1.學生修讀學、碩士五年一貫學程申請表；  

□ 2.歷年成績單一份；  

□ 3.個人履歷一份； 

□ 4.其他有助於審查之書面資料(如語言檢定、活動參與、專長技能等證明文件)。 

 

 

 

申請人簽名：      

審查結果 

□ 資格符合，同意該生為本學程碩士班預研

生 

□ 不同意（請述明原因）： 

承辦人 

 

 

 

學程主管 

 

附註： 

1. 錄取五年一貫攻讀學、碩士學位學生（以下簡稱錄取生）得自錄取次學期提前修習碩士班課程。 

2. 錄取生仍需與碩士班入學考試一般考生公平參加入學甄試或考試，以取得正式碩士班研究生資格，不得保留名額。 

3. 錄取生於大學期間所修習之碩士班課程，其修業成績達七十分以上者，其學分可抵免碩士班研究生應修學分（不含論文學

分，且不受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有關研究生抵免學分上限規定之限制）。 

4. 前項課程學分若已計入學士班畢業學分數內，不得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數。 

5. 碩士班抵免學分之申請，應於入學當學期加退選截止日前辦理，申請辦理學分抵免以一次為限。 

6. 錄取生參加本校碩士班入學甄試或考試錄取並註冊入學者，依「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辦法」獲得獎助。 


